附件2

《深圳市临时用地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24年3月，我市出台了《深圳市临时用地管理办法》（深规划资源规〔2024〕1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范了我市临时用地管理及相关工作。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市政府主要领导关于临时用地和临时建筑管理工作的批示要求，规范临时用地审批、使用和管理，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开展《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形成了《深圳市临时用地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稿）。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一、修订背景
[bookmark: _Hlk221096427]现行临时用地管理规定所设定的使用年期，与建设项目的实际施工周期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如我市超高层项目的平均建设周期约为3.7年，部分国家级、省级重大项目的周期更在五年以上。现有规定未能充分适应各类项目的实际建设时长需求是导致临时用地超期占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现行机制下政府部门申请临时用地无需缴纳临时用地土地补偿费用，形成了“零成本”使用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部分项目超期、超范围占用等问题，不仅推高了行政监管成本，也未能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改革现有“零成本”使用机制、建立合理的有偿使用和约束制度已显得尤为迫切。此外，现行规定对临时用地使用期满后的土地恢复相关要求不够明确具体，导致部分土地状态无法及时恢复，影响土地的后续可持续利用。
为系统性地解决上述超期占用与监管难题，并积极响应落实自然资源部改革“20条”所赋予的“探索对不同类型建设项目临时用地使用年限差异化管理，优化复垦义务管理监督，确保复垦责任落实、土地功能按期恢复”的改革任务，启动本次管理办法修订工作。
本次修订将致力于构建覆盖审批、监管、收回及复垦各环节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制度，着重通过优化使用期限、完善有偿使用、强化批后监管与执法问责、加强复垦义务，从根本上改变“零成本违法”的现状，提升土地管理精细化与资源利用效率，确保临时用地“管得住、收得回、用得好”，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土地要素支撑。
二、修订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从全面规范全市临时用地审批与管理工作角度，结合新形势、新要求下社会经济发展对临时用地的需求，吸纳整合各区各相关单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案，重点优化临时用地使用期限、土地补偿费标准、审批程序等，统一规范临时用地审批和管理，对关键政策条文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管理原则修订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1号）的政策精神，结合市委、市政府关于提升审批监管效能、杜绝“批而不管”现象的批示要求，本次修订对第三条临时用地管理原则进行了调整。新表述明确为“临时用地应当坚持保护耕地、节约集约、合理补偿、科学复垦的原则，实行严格审批、严格监管”，旨在强化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推动临时用地管理向智能化、精细化转型。
（二）使用期限优化
针对当前部分建设项目周期较长、原有临时用地使用期限难以匹配实际需求的问题，本次修订在既有两年或四年期限基础上，以公益优先、资源节约为原则，允许继续使用，继续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以满足建设项目弹性化的临时用地需求；续期审批严格限定于占用建设用地、主体项目未竣工、建筑结构和消防安全达标等条件，且仅允许重新申请办理一次临时用地审批手续，既满足重大项目弹性用地需求，又防范期限滥用风险。
（三）土地补偿费规则统一
为改变以往政府部门因“零成本”使用临时用地而导致的超期占用问题，本次修订删除了对政府项目的土地补偿费用豁免条款，明确所有临时用地使用单位均需一视同仁缴纳土地补偿费。这一调整有助于消除“因公违法”的错误观念，增强各类用地主体对复垦和到期拆除义务的重视，促进公平监管。
（四）使用要求细化
修订稿进一步落实节约集约原则、规范临时用地的使用规模，强调优先在主体项目用地范围内解决需求。同时，优化申请临时用地规模核定方式，新增按总建筑面积核定标准，以适配大型综合体等项目的临时用地需求，并明确特殊情形下增加规模的论证要求，增强政策可操作性与合理性。
（五）复垦与恢复优化
增加对土地恢复方案的审查，需要由派出机构出具审查意见。同时增加土地恢复费用预存管理和监管协议签订要求, 确保费用足额预存、专款专用，为土地恢复提供资金保障。确保用地结束后土地及时有效复垦或恢复。
（六）监管机制强化
为强化临时用地全过程监管，修订稿新增现场管理要求，明确临时用地单位对用地现场安全生产、市容环境及秩序维护的主体责任。同时增加现场监督管理频次，由相关部门按每季度不少于一次的频次开展巡查工作和定期开展审批、收回数据的统计、抽查等工作，落实严格监管的要求。
（七）其他修改
为加强对于部、省临时用地相关政策要求的衔接落实，本次修订中还涉及到增加新的上位政策依据、修订临时用地定义表述，修改土地恢复相关表现形式、增加政策过渡期等内容。
专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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